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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 按照我所在公司
的规章制度， 员工当年度未使
用的年休假可以在次年继续使
用，故今年 1 月，我向公司申请
使用 2021 年度的年休假 5 天。
但公司以我 2021 年因工伤休
了 4 个月为由不予批准， 并称
我工伤所休的 4 个月假期属于
停工留薪期， 不另支付年休假
的工资。 我能要求休去年的年
假吗？

律师回复：根据《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第 4 条规定，职工
有 5 种情形不享受当年的年休
假， 而停工留薪期并未列入不
能享受年休假的排除情形。 《企
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
第 6 条规定， 职工依法享受的
探亲假、婚丧假、产假等国家规
定的假期以及因工伤停工留薪
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期。 该规
定进一步明确工伤员工享受了
停工留薪期依然可以享受带薪
年休假。

通讯员 丁嘉蓉 王庆云

为生活能多一份保障 ，临
湘女子为自己购买了两份保
险，理赔时却遭拒赔，这究竟是
怎么一回事？ 近日，临湘市人民
法院就该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案进行开庭审理作出判决。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9 年 9
月， 朱某在某医院体检中心进
行体检，查明血脂异常，肝功能
异常，乳腺结节，乳腺增生。 朱
某哥哥为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业务员， 经其介绍， 朱某 2019
年 12 月通过手机 APP 在该保
险公司投保了 1 份重大疾病保
险，基本保险金额 20 万元；1 份
医疗保险，基本保险金额为 400
万元。 2021 年 1 月，朱某因右乳
肿胀前往医院检查， 确诊为浸
润性导管癌和乳腺恶性肿瘤 ，
住院治疗 15 天，在扣除医保赔
偿部分后个人实际支付医疗费
用共计 12 万余元。

朱某后向保险公司申报理
赔，2021 年 3 月，保险公司以朱
某在投保前经体检查明患有乳
腺结节， 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为由，做出《解约合同及
拒赔通知书》，决定解除双方之
间的保险合同拒绝理赔。 朱某
不服，遂向临湘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有
2，一是关于被告解除合同及拒
赔的理由是否成立。 根据《某保
险公司人身保险投保单 （代理
人专用）》中保险单健康告知事
项第 13 条：“女性告知：是否怀
孕？ 是否曾患子宫、卵巢等妇科
疾病？ 是否曾有异常出血或下

腹部手术 （剖腹产除外 ），放射
性治疗等？ 若已怀孕，请填写怀
孕日期。 ”可见原告所患“血脂
异常 ，肝功能异常 ，乳腺结节 ，
乳腺增生” 疾病不是原告必须
向被告如实告知的事项， 因此
被告提出的拒赔理由不能成
立。 二是被告应如何理赔。 在确
定被告拒赔理由不成立后，原、
被告对原告所患疾病为重大疾
病， 被告对应在重大疾病保险
中赔偿原告 20 万元无异议 ，所
存争议为医疗保险应如何理
赔。 该院根据《某保险公司医疗
保险条款》第 13 条：“给付比例
为 100%，若投保时被保险人享
有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公
费医疗保障， 但在保险事故发
生时不再享有当地社会基本医
疗保险或公费医疗保障， 或在
理赔申请时未从当地社会基本
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管理部门
获得医疗费用补偿的， 我们按
照本合同约定的医疗费用的

60%比例给付。 ”因此，原告的住
院医疗费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
赔偿后的部分按 100%理赔 ，门
诊医疗费未从当地社会基本医
疗保险减免，按 60%理赔。

法院遂依照 《民法典 》第
496 条、第 498 条、第 509 条、第
577 条之规定，判决被告某保险
公司赔偿原告朱某保险理赔款
278714.35 元； 被告依据保险合
同豁免保费继续为原告朱某承
保重大疾病保险。

【法官提醒】保险合同属于
最大诚信合同。 司法实践中，基
于国情， 普通民众的保险知识
相对缺乏， 对何种既往病史会
影响保险人作出承保意思或者
提高保险费率并不清楚， 加之
保险业务员在推销保险时营销
手段不规范等因素， 在认定投
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
观状态时应综合考虑投保人的
认知水平、 是否主动投保及投
保经过等因素综合认定。

未告知病史,保险公司可拒赔？
临湘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27万余元

消费者在理赔时遇阻并不鲜见。 资料图

“N、N+1、2N、2N+1”……
这么多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标准
是不是让你看得眼花缭乱？ 记
者邀请有 8 年劳动争议纠纷解
决经验的法律博主袁亚洋为您
解读。

其实 ，我国 《劳动合同法 》
对于经济补偿金只规定了 4 种
情形 ，N、N+1、2N 以及 N+X。
N+X 是什么？ 袁亚洋表示，实
际上， 广泛被企业运用的裁员
属于协商解除， 而协商解除的
赔偿标准就是 N+X。 “因为协
商解除的前提是需要员工同
意，所以这个 X 可以是 0，可以
是 3，甚至可以是 10。 ”这也是
为什么很多企业在裁员时存在

不同的赔偿标准。
作为最为常见的补偿金计

算方式，除了协商解除，N+1 只
有 3 种情形： 分别是医疗期满
不能工作、不胜任工作、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 这 3 种情形
属于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
动关系的情形， 如果用人单位
没有提前 30 日通知员工单方
解除，就需要支付 N+1。 如果提
前 30 日通知 ， 则只需要支付
N。但用人单位依据这 3 种情形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如果操作
不当， 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违
法解除。

这就会涉及到第 3 个计算
标准———2N。 不过，2N 的前提

是认定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违
法， 往往需要员工申请劳动仲
裁进行主张。

N 究竟是什么？ 袁亚洋介
绍 ，N 相 当 于 劳 动 者 在 本 单
位工作的年限 ，经济性裁员 、
劳动合同期满、 劳动者开始领
养老金等情形适用 N 的赔偿标
准。 根据法律规定，工作年限不
满半年的 ，按照 0.5 计算 ，满半
年的，按照 1 计算。 举个例子，
如果员工在职时间刚刚满 1 年
6 个月，则 N 应该按照 2 计算。
袁亚洋强调 ，N 的计算标准是
员工的税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
资。

据央视网

■微支招

离职补偿的“N”是什么？

■法律咨询

夫妻间房产赠与能否撤销

周先生： 我在婚前答应与
前妻林某结婚后赠与其两套房
产，在其“施压”下，我与其签订
了一份赠与协议。婚后，我如约
将约定的一套房产过户给了
她，另一套仍然在我名下。但好
景不长，我们还是离婚了，请问
在诉讼离婚时， 我是否可以撤
销赠与呢？

律师回复： 对于未过户的
房产，满足以下条件时，可以行
使任意撤销权：1. 双方已经签
订了房产赠与合同， 赠与合同
是行使任意撤销权的基础 ；2.
赠与的标的物是房产；3. 房产
尚未进行转移登记或“加名”的
变更登记， 赠与人仍是该房产
的所有权人；4. 赠与人行使的
是房产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而非法定撤销权 。 民法典第

658 条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
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
赠与 。 法院实践中的判定思
路为 ： 认定已经履行的部分
有效 ； 对 尚 未履 行 的 部分 ，
按 照 民法 典 第 658 条的规定
处理， 如果赠与房产未办理过
户登记或者公证手续， 赠与人
可以行使撤销权， 对尚未履行
的部分不再履行。因此，婚前或
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当事人
之间赠与房产时， 赠与合同未
经过公证的情形下， 赠与人在
产权变更登记之前可以行使任
意撤销权 ； 如果赠与合同 经
过了公证 ， 则赠与人不享有
任意撤销权 。 建议及时办理
产权变更登记 ， 如果无法及
时变更 ，先对赠与合同进行公
证。

年休假停工留薪期后还能补休吗

以案说法

通讯员 范瑾瑜 吴伟麟

近日 ， 陈大爷醉酒驾驶一
辆 4 轮电动车被交警 部 门 查
获， 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以
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陈大爷拘
役 1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
元。

今年 5 月 13 日 21 时许，陈
大爷酒后无证驾驶一辆无牌电
动 4 轮车 （经鉴定为机动车 ），
行驶至鼎城区灌溪镇富贵路段
时，被交警查获，现场经呼气式

酒精测试仪测试，结果为 99mg/
100ml。 后经鉴定中心鉴定 ，陈
大爷血液中乙醇（酒精）浓度为
104 mg/100 mL，系醉酒驾驶机
动车。 随后，检察机关以陈大爷
涉嫌危险驾驶罪公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 被告人
陈某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
车，危害公共安全，其血液酒精
含量为 104mg/100 mL，属于醉
酒驾驶机动车， 其行为已构成
危险驾驶罪。 其到案后，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

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依
法从宽处理； 无驾驶资格驾驶
机动车，应从重处罚；曾因酒后
驾驶机动车受过刑事追究 ，应
从重处罚。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如何判断电动
车是否属于机动车？ 根据《机动车
安全运行技术条件 》（GB7258-
2012）国家标准第 3.2 条 ，汽车
为由动力驱动的具有四个或四
个以上车轮的车辆 ， 因此电动
四轮车产品属于汽车范畴 ，应
纳入机动车管理范畴。

大爷醉驾“老爷车”被判刑


